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中路乙10号北京艾维克酒店四层第一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22

709,502,178

50.931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现场会议由董事长王健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表决方式。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6人，董事肖世宏、田铁兵、独立董事陈恳先生因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朱清海列席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07,369,978

比例（%）

99.6994

反对

票数

1,894,400

比例（%）

0.2670

弃权

票数

237,800

比例（%）

0.0336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07,376,478

比例（%）

99.7003

反对

票数

1,886,900

比例（%）

0.2659

弃权

票数

238,800

比例（%）

0.0338

3、议案名称：《公司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07,343,978

比例（%）

99.6958

反对

票数

1,939,400

比例（%）

0.2733

弃权

票数

218,800

比例（%）

0.0309

4、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07,335,778

比例（%）

99.6946

反对

票数

1,898,300

比例（%）

0.2675

弃权

票数

268,100

比例（%）

0.0379

5、议案名称：《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7,081,137

比例（%）

97.5376

反对

票数

1,914,800

比例（%）

2.1447

弃权

票数

283,600

比例（%）

0.3177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利安达为公司2026年度财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07,345,378

比例（%）

99.6960

反对

票数

1,909,900

比例（%）

0.2691

弃权

票数

246,900

比例（%）

0.0349

7、议案名称：《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年度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07,262,778

比例（%）

99.6843

反对

票数

1,989,700

比例（%）

0.2804

弃权

票数

249,700

比例（%）

0.0353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707,260,978

比例（%）

99.6841

反对

票数

1,964,300

比例（%）

0.2768

弃权

票数

276,900

比例（%）

0.039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4

5

6

议案名称

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

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续聘利安达为公
司2026年度财务和内
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33,836,985

87,081,137

133,846,585

比例（%）

98.4070

97.5376

98.4141

反对

票数

1,898,300

1,914,800

1,909,900

比例（%）

1.3957

2.1447

1.4043

弃权

票数

268,100

283,600

246,900

比例（%）

0.1973

0.3177

0.181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属于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已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

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审议的第5项议案为关联交易
事项，关联股东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空制造技术研究院回避表决，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
股份数不计入该项议案的有效表决总数。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大成（南通）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念、黄冰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股东会的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0862 证券简称：中航高科 公告编号：临2026-017号

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湖南省郴州市青年大道万国大厦十三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09

141,227,846

38.164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议案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本次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为本次股东会召集人，公司董事长
周帮洪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董事会秘书吴荣先生出席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0,784,284

比例（%）

99.6859

反对

票数

438,662

比例（%）

0.3106

弃权

票数

4,900

比例（%）

0.0035

2、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0,784,284

比例（%）

99.6859

反对

票数

438,662

比例（%）

0.3106

弃权

票数

4,900

比例（%）

0.0035

3、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0,801,224

比例（%）

99.6979

反对

票数

421,522

比例（%）

0.2984

弃权

票数

5,100

比例（%）

0.0037

4、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及2026年度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0,642,984

比例（%）

99.5858

反对

票数

579,962

比例（%）

0.4106

弃权

票数

4,900

比例（%）

0.0036

5、议案名称：《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0,801,844

比例（%）

99.6983

反对

票数

421,102

比例（%）

0.2981

弃权

票数

4,900

比例（%）

0.0036

6、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9,521,742

比例（%）

99.5144

反对

票数

431,062

比例（%）

0.4791

弃权

票数

5,700

比例（%）

0.0065

7、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140,776,804 99.6806 445,942 0.3157 5,100 0.0037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财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0,791,084

比例（%）

99.6907

反对

票数

431,062

比例（%）

0.3052

弃权

票数

5,700

比例（%）

0.0041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融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0,642,084

比例（%）

99.5852

反对

票数

580,862

比例（%）

0.4112

弃权

票数

4,900

比例（%）

0.0036

10、议案名称：《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2026年度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0,786,284

比例（%）

99.6873

反对

票数

434,962

比例（%）

0.3079

弃权

票数

6,600

比例（%）

0.0048

11、议案名称：《关于制定〈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0,791,004

比例（%）

99.6906

反对

票数

426,542

比例（%）

0.3020

弃权

票数

10,300

比例（%）

0.0074

12、议案名称：《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26-2028年）》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0,808,444

比例（%）

99.7030

反对

票数

414,302

比例（%）

0.2933

弃权

票数

5,100

比例（%）

0.0037

13、议案名称：《2026年度“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40,809,644

比例（%）

99.7038

反对

票数

413,102

比例（%）

0.2925

弃权

票数

5,100

比例（%）

0.003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5

6

12

议案名称

《公司 2025 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

《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执行情况及 2026 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未 来 三 年 股 东 回 报 规 划
（2026-2028年）》

同意

票数

29,864,789

29,840,342

29,871,389

比例（%）

98.5936

98.5574

98.6154

反对

票数

421,102

431,062

414,302

比例（%）

1.3901

1.4237

1.3677

弃权

票数

4,900

5,700

5,100

比例（%）

0.0163

0.0189

0.016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关联股东汝城县水电有限责任公司、宜章县电力有限责任公司、永兴县水利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在对

上述第6项议案《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表决时进
行了回避。

2、上述议案已获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发庆、柳劲松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

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0969 证券简称：郴电国际 公告编号：2026-023

湖南郴电国际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 征集事项相关提案的表决结果（如适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二)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路198号财通双冠大厦西楼1102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47

1,811,831,445

39.3618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章启诚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5人，其中董事支炳义先生、陈丽英女士、独立董事韩洪灵先生、职工董事胡

宏文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公司董事会秘书官勇华先生、副总经理叶笃银先生、首席风险官王跃军先生、合规总监孔万斌先生、

财务总监周瀛女士列席。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07,576,195

比例（%）

99.7651

反对

票数

4,048,430

比例（%）

0.2234

弃权

票数

206,820

比例（%）

0.0115

2、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07,467,775

比例（%）

99.7591

反对

票数

4,289,250

比例（%）

0.2367

弃权

票数

74,420

比例（%）

0.0042

3、议案名称：关于审议2025年度董事薪酬及考核情况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07,563,783

比例（%）

99.7644

反对

票数

4,082,042

比例（%）

0.2252

弃权

票数

185,620

比例（%）

0.0104

4、议案名称：关于审议独立董事2025年度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07,564,795

比例（%）

99.7645

反对

票数

4,035,930

比例（%）

0.2227

弃权

票数

230,720

比例（%）

0.0128

5、议案名称：关于确认2025年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8,943,618

比例（%）

97.6371

反对

票数

3,983,730

比例（%）

2.3023

弃权

票数

104,900

比例（%）

0.0606

6、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6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8,928,368

比例（%）

97.6283

反对

票数

4,008,130

比例（%）

2.3164

弃权

票数

95,750

比例（%）

0.0553

7、议案名称：关于核准2026年度证券投资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23,060,580

比例（%）

95.1004

反对

票数

67,875,939

比例（%）

3.7462

弃权

票数

20,894,926

比例（%）

1.1534

8、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07,076,700

比例（%）

99.7375

反对

票数

4,505,942

比例（%）

0.2486

弃权

票数

248,803

比例（%）

0.0139

9、议案名称：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780,234,008

比例（%）

98.2560

反对

票数

31,492,467

比例（%）

1.7381

弃权

票数

104,970

比例（%）

0.0059

10、议案名称：关于审议未来三年（2026-2028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807,733,235

比例（%）

99.7738

反对

票数

3,975,410

比例（%）

0.2194

弃权

票数

122,800

比例（%）

0.006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2

3

5

6

8

9

议案名称

关于审议2025年度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审议2025年度董事
薪酬及考核情况的议案

关于确认2025年关联交
易的议案

关于预计2026年日常关
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同意

票数

453,167,165

453,263,173.00

168,943,618.00

168,928,368.00

452,776,090.00

425,933,398

比例（%）

99.0462

99.0672

97.6371

97.6283

98.9607

93.0939

反对

票数

4,289,250

4,082,042.00

3,983,730.00

4,008,130.00

4,505,942.00

31,492,467

比例（%）

0.9374

0.8921

2.3023

2.3164

0.9848

6.8831

弃权

票数

74,420

185,620.00

104,900.00

95,750.00

248,803.00

104,970

比例（%）

0.0164

0.0407

0.0606

0.0553

0.0545

0.023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5、6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浙江省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浙江省财开集团有限公司、台州

市金融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六和律师事务所
律师：李昊、王舒瑜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

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和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01108 证券简称：财通证券 公告编号：2026-017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镇天雄路588弄23号楼3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

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普通股股东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108

108

352,519,315

352,519,315

74.9084

74.908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及《上海微创电生理医

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
顾哲毅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公司财务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朱郁女士列席会议；公司副总经理陈艳女士、沈刘娉女士、陈利女

士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52,469,265

比例（%）

99.9858

反对

票数

47,903

比例（%）

0.0135

弃权

票数

2,147

比例（%）

0.0007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独立董事履职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52,469,265

比例（%）

99.9858

反对

票数

47,903

比例（%）

0.0135

弃权

票数

2,147

比例（%）

0.0007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52,469,265

比例（%）

99.9858

反对

票数

47,903

比例（%）

0.0135

弃权

票数

2,147

比例（%）

0.0007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52,469,265

比例（%）

99.9858

反对

票数

42,103

比例（%）

0.0119

弃权

票数

7,947

比例（%）

0.0023

5、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198,534,150

比例（%）

99.9777

反对

票数

42,103

比例（%）

0.0212

弃权

票数

2,147

比例（%）

0.0011

6、议案名称：关于董事2025年度薪酬奖金及2026年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52,466,641

比例（%）

99.9850

反对

票数

50,527

比例（%）

0.0143

弃权

票数

2,147

比例（%）

0.0007

7、议案名称：关于为公司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52,474,565

比例（%）

99.9873

反对

票数

42,603

比例（%）

0.0120

弃权

票数

2,147

比例（%）

0.0007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52,467,141

比例（%）

99.9851

反对

票数

50,027

比例（%）

0.0141

弃权

票数

2,147

比例（%）

0.0008

9、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普通股

同意

票数

352,475,065

比例（%）

99.9874

反对

票数

42,103

比例（%）

0.0119

弃权

票数

2,147

比例（%）

0.0007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
股股东

市值 50 万以上普通股股
东

同意

票数

318,368,320

25,621,799

8,479,146

241,834

8,237,312

比例（%）

100

100

99.4131

82.8527

100

反对

票数

0

0

42,103

42,103

0

比例（%）

0

0

0.4936

14.4245

0

弃权

票数

0

0

7,947

7,947

0

比例（%）

0

0

0.0933

2.7228

0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4

5

6

7

9

议案名称

关于 2025 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关于 2026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董事 2025 年度
薪酬奖金及 2026 年
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为公司及其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购
买责任险的议案

关于续聘 2026 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票数

21,900,945

21,906,745

21,898,321

21,906,245

21,906,745

比例（%）

99.7719

99.7984

99.7600

99.7961

99.7984

反对

票数

42,103

42,103

50,527

42,603

42,103

比例（%）

0.1918

0.1918

0.2301

0.1940

0.1918

弃权

票数

7,947

2,147

2,147

2,147

2,147

比例（%）

0.0363

0.0098

0.0099

0.0099

0.0098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除议案4为特别决议议案外，其余均为普通决议议案。其中特别决议议案

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数量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
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通过；

2、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4、议案5、议案6、议案7、议案9；
3、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5
微创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4、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世辉律师事务所
律师：张大千律师、喻坤坤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人员资

格、本次股东会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微创电生理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688351 证券简称：微电生理 公告编号：2026-014

上海微创电生理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长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王长土先生及实际控制人

王庆先生（以下合称“转让方”）与钎镱私募基金管理（南京）有限公司（代表钎镱汇金 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以下简称“钎镱汇金1号基金”或“受让方”）于2026年5月19日签署《股份转让协议》，约定转让方将其

合计持有的公司23,560,000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以下简称“标的股份”）转让给受让方，占公司总股本

的5.0121%。

● 本次权益变动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366,854,800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为78.0433%；钎镱汇金1号基金未持有公司股份。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343,294,8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下降至 73.0312%；受让方将持有公

司23,560,00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5.0121%，成为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 本次协议转让的受让方钎镱汇金1号基金承诺在股份过户完成后的12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

人管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前述标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 本次协议转让尚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登记手续，相关事项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交易事项的进展情况，并

督促交易各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 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要约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一、协议转让概述

（一）本次协议转让的基本情况

1、本次协议转让情况

转让方1名称

受让方名称

转让股份数量（股）

转让股份比例（%）

转让价格（元/股）

协议转让对价（元）

价款支付方式

资金来源

转让方1和受让方之间的关系

王长土

钎镱私募基金管理（南京）有限公司（代表钎镱汇金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8,880,000

4.0165

12.03

227,126,400.00

□全额一次付清√分期付款，具体为：_详见本公告“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_□其他：_____________

□自有资金 √自筹资金□涉及金融机构或其他主体借款，借款期限：_____________，偿还安排：_____________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 具体关系：__________√否
是否存在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是 具体关系：__________√否
存在其他关系：__________

转让方2名称

受让方名称

转让股份数量（股）

转让股份比例（%）

转让价格（元/股）

协议转让对价（元）

价款支付方式

资金来源

转让方2和受让方之间的关系

王庆

钎镱私募基金管理（南京）有限公司（代表钎镱汇金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4,680,000

0.9956

12.03

56,300,400.00

□全额一次付清√分期付款，具体为：_详见本公告“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_□其他：_____________

□自有资金 √自筹资金□涉及金融机构或其他主体借款，借款期限：_____________，偿还安排：_____________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 具体关系：__________√否
是否存在合伙、合作、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是 具体关系：__________√否
存在其他关系：__________

2、本次协议转让前后各方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转让方

受让方

王长土

王庆

钎镱汇金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本次转让前

转让前持股
数量（股）

226,800,000

97,200,000

0

转让前持股
比例（%）

48.2486

20.6780

0.0000

本次变动

转 让 股 份 数
量（股）

18,880,000

4,680,000

23,560,000

转 让 股 份
比例（%）

4.0165

0.9956

5.0121

本次转让后

转让后持股
数 量

（股）

207,920,000

92,520,000

23,560,000

转让后持股比
例（%）

44.2321

19.6824

5.0121

注：上表中“持股比例”为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
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最终交易各方持股数量、比例以及受让方股份持有性质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办理结果为准。

（二）本次协议转让的交易背景和目的
本次股份协议转让系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结合自身资金需要以及优化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做出

的安排。钎镱汇金1号基金基于对公司发展前景和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拟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受让部分

公司股份。本次协议转让后，钎镱汇金1号基金将成为公司持有股份5%以上的股东。

（三）本次协议转让尚需履行的审批或者其他程序及其进展

本次协议转让尚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合规性确认，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理股份转让过户登记手续，相关事项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本次交易事项的进展情况，并督促

交易各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协议转让双方情况介绍

（一）转让方基本情况

转让方1姓名

转让方性质

性别

国籍

通讯地址

王长土

控股股东/实控人 √是 □否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持股股东 □是 √否

男

中国

浙江省慈溪市周巷镇环城北路707号

转让方2姓名

转让方性质

性别

国籍

通讯地址

王庆

控股股东/实控人 √是 □否
控股股东/实控人的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持股股东 □是 √否

男

中国

浙江省慈溪市周巷镇环城北路707号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

受让方名称

是否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受让方性质

企业类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出资额

实缴资本

注册地址

主要办公地址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主营业务

钎镱私募基金管理（南京）有限公司（代表钎镱汇金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是 √否

私募基金 √是 □否
其他组织或机构 □是 √否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

√ 91320105MA27FX666F□ 不适用

马展强

2021/11/23

人民币1000 万元

人民币300万元

南京市建邺区江心洲文泰街85号综合楼四楼8406-186号

上海市徐汇区肇嘉浜路1065号2405室

马展强

一般项目：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
记备案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
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产品基本情况

产品名称

基金编号

备案时间

产品存续期

管理人名称

钎镱汇金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SABD32

2024年5月20日

20年

钎镱私募基金管理（南京）有限公司

钎镱私募基金管理（南京）有限公司成立于2021年11月，于2022年8月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登

记备案(登记编号:P1073915)，取得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资格。本次支付股份转让价款的资金来源为自

筹资金，保证其具备向转让方按时足额支付目标股份转让对价的资金实力，且该等资金来源合法、合规，具

备良好的履约能力。受让方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未被列入涉金融严重失信人名单，亦不是海关失信企

业及其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条款

甲方1（转让方）：王长土

甲方2（转让方）：王庆

（以上“甲方1、甲方2”合称为“甲方”）

乙方（受让方）：钎镱私募基金管理（南京）有限公司（代表钎镱汇金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1、交易股份与价格

1.1 乙方同意以现金方式通过协议转让形式受让甲方持有的标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3,560,000
股股票，占标的公司总股本的 5.0121%（以下简称“标的股份”）。其中，甲方 1转让标的股份 18,880,000股

（占标的公司总股本的 4.0165%），甲方2转让标的股份4,680,000股（占标的公司总股本的0.9956%）。转让

单价为 12.03 元/股，转让总价款为283,426,800元（大写：贰亿捌仟叁佰肆拾贰万陆仟捌佰元整）。

1.2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标的股份交割日（以标的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登记公

司”）完成证券过户登记日为准）期间：

1.2.1 标的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配股、拆股等除权情形的，则标的股份数量和每股转让

价格将相应调整，但股份转让价款总金额不变；若发生现金分红等除息情形的，则标的股份数量不变，标的

股份的每股转让价格将扣除转让方获得的分红，股份转让价款亦将相应调整。

1.2.2 标的公司增发股票、股份回购等导致标的公司股本变更的，标的股份的转让数量及总价款不变，

转让比例相应调整。

1.2.3 前款所述“调整”，均应得到甲乙双方的书面确认。

2、股份转让价款的支付与交割

2.1 双方同意，股份转让价款分四期支付：

2.1.1 乙方应在《股份转让协议》签署并公告之日起3个交易日内，向甲方指定的收款账户支付履约保

证金人民币10,000,000元（大写：壹仟万元整）；

2.1.2 乙方应在双方获得上交所对于标的股份的转让确认书后20个交易日内，向甲方指定的收款账户

支付第二期转让价款合计人民币141,713,400元（大写：壹亿肆仟壹佰柒拾壹万叁仟肆佰元整）；

2.1.3 乙方应在标的股份过户到乙方名下前1个交易日，向甲方指定的收款账户支付第三期转让价款

合计人民币70,856,700元（大写：柒仟零捌拾伍万陆仟柒佰元整）；

2.1.4 乙方应在标的股份过户到乙方名下后10个交易日内，向甲方指定的收款账户支付第四期转让价

款（即人民币70,856,700元，大写：柒仟零捌拾伍万陆仟柒佰元整）。其中，乙方已支付的履约保证金自动转

为该笔转让价款的一部分，乙方实际须支付的第四期转让价款为该笔转让价款扣除履约保证金后的余额

（如有）。

2.2 甲、乙双方同意，在标的股份交割手续办理完成前，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乙方可在本协议2.1条约

定的期限前提前支付转让价款。

2.3 甲、乙双方应当于本协议签署并正式生效后的6个月内配合办理完成标的股份的交割手续，包括

签署并向上交所和登记公司递交申请证券过户登记所必须提交的全部文件，完成标的股份的过户登记手

续，将标的股份的权利人登记为乙方。标的股份交割完成且乙方支付完毕全部股份转让款之日起，基于标

的股份的一切权利义务由乙方享有或承担。非因可归责于双方的原因未能完成本协议约定的标的股份的

交割手续，任何一方有权提出解除本协议，本协议约定的标的股份转让已支付价款应在解除日起的3个工

作日内予以返还。

2.4 双方确认，若乙方在标的股份交割手续办理完成前已足额支付标的股份转让总价款的，则在乙方

足额支付前述总价款后30个工作日内，非因乙方原因未能完成本协议约定的标的股份的交割手续，乙方有

权提出解除本协议，本协议约定的标的股份转让总价款应在解除日起的3个工作日内予以返还。

2.5 乙方承诺，自标的股份交割完成之日（以登记公司完成过户登记为准）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乙方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前述标的股份，也不由标的公司回购该等股份。若因标的公司进行权益

分派导致乙方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乙方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3、陈述与保证

3.1 甲方于本协议签署之日作出陈述与保证如下：

3.1.1 甲方具有完全的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签署并履行本协议；

3.1.2 甲方签署、履行本协议、完成本协议所述之交易，不会违反任何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

性文件，亦不会违反甲方作为协议缔约方或受其约束的任何合同、安排或谅解的约定；

3.1.3 甲方保证其合法持有标的股份，在股份交割时，标的股份未设置任何形式的担保、权利主张、优

先权、第三方权利限制及其他任何形式的转让限制或障碍，亦不存在被司法机关查封、冻结的情形，甲方和

标的公司已经披露或公告的除外。

3.2 乙方于本协议签署之日作出陈述与保证如下：

3.2.1 乙方具有完全的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有权签署并履行本协议；

3.2.2 乙方签署、履行本协议、完成本协议所述之交易，不会违反任何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

性文件，亦不会违反乙方作为协议缔约方或受其约束的任何合同、安排或谅解的约定；

3.2.3 乙方保证受让标的股份的资金来源为自筹资金，具备按时足额支付标的股份转让对价的资金实

力，且该等资金来源合法合规，并保证其所管理及代表的钎镱汇金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具备作为标的公

司收购方和标的公司股东的资格。

4、税费

4.1 本协议项下标的股份转让所涉之政府主管部门、登记公司或上交所收取的税费，由双方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法律及有关政府部门、登记公司或上交所现行明确的有关规定以及其他适用法律各自依法承

担。

4.2 双方为履行本协议而发生的其他费用由支出方自负。

5、保密

5.1 甲乙双方对任何其在协商、调查过程中知悉的对方或其股东、关联公司的一切商业秘密（包括但不

限于以口头、书面、图形、电子、电磁或其它记录贮存的媒体形式体现的文件、数据、图表、客户信息、经营策

略、销售政策、产品设计等资料）予以保密，除非该等信息：

（1）一方已事先书面同意可以披露；

（2）公共渠道可以获得的；

（3）从任何不负有保密义务的第三方可以获得，并不违反任何保密义务；

（4）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命令、判决的要求需要披露。

5.2 本协议任何一方不得将其知悉的对方或股东、关联公司的商业秘密泄露给除双方指定或委托的与

本次交易相关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之外的第三方或用于除本次交易外的其它用途。

5.3 本协议保密义务不因本协议的变更、解除、终止而解除，将长期有效，直至对方书面通知解除为止。

6、违约责任

6.1 双方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和本协议约定全面履行合同义务。除双方协议一致或因不可抗力外，任何

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的条款或违反其承诺和保证，即构成违约。守约方可向违约方发出书

面通知要求其立即更正违约行为并采取有效的措施消除此等违约造成的后果，并对守约方所遭受的损失

根据可适用的法律和本协议的约定进行赔偿（包括但不仅限于律师费、仲裁费、诉讼费、差旅费用等）。

6.2 如乙方未按期支付履约保证金，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甲方解除本协议的，乙方应在协议解除后3
个工作日内向甲方支付违约金2,000,000元（大写：贰佰万元整）；如乙方按期支付履约保证金后，甲方非因

不可抗力或者协商一致终止股份转让交易的，乙方有权书面通知甲方解除协议，并要求甲方在书面通知解

除协议后3个工作日内退还履约保证金及支付违约金2,000,000元（大写：贰佰万元整）。

6.3 如本次标的股份转让事宜无法取得上交所确认函（若与上交所出具的文件名称不完全相同，以实

际出具文件为准），则双方均有权终止本次股份转让。本次股份转让终止的，甲方应将已收取的款项在5个

工作日内无息退还给乙方。

6.4 如本次标的股份转让事宜取得上交所确认函，乙方因其自身原因未能按约定期限支付任一期股份

转让款的，则乙方应自逾期之日起，按应付未付金额以每日万分之一向甲方支付违约金。如逾期超过5个工

作日的，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并不予退还履约保证金，且有权直接从乙方已付款项中扣除前述履约保证金

和违约金，再将余下款项（若有）无息返还给乙方。

6.5 若本协议解除/终止且届时标的股份已过户至乙方名下的，乙方应当无条件配合甲方于30个工作

日内将标的股份转回至甲方名下。乙方已支付股份转让价款的，应由甲方于股份转回后3个工作日内归还

给乙方。

7、协议生效、变更、解除和终止

7.1 本协议自双方签署（法人加盖公章并由其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签字或加盖法定代表人签名章，自

然人由其本人签字）之日起生效。

7.2 本协议的任何条款被有管辖权的法院或其他机构裁定为无效或不可执行，不应影响本协议的其他

条款的有效性和可执行性。

7.3 任何一方对本协议项下任何权利的放弃只有书面形式并由该方签署时才有效。在中国法律允许的

范围内，本协议任何一方未行使或延迟行使本协议项下的一项权利不应被视作放弃这项权利；任何单独部

分地行使一项权利，亦不应排除将来另外行使这项权利。

7.4 本协议的变更或补充，须经双方协商一致，并达成书面变更或补充协议。在变更或补充协议生效以

前，仍按本协议执行。

7.5 协议解除、终止

7.5.1 在交割前任何时间，经双方协商一致可以书面解除本协议，并确定解除生效时间。

7.5.2 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本协议不能履行，任何一方均可书面通知对方终止本协议，且无需承担违

约责任。

7.5.3 如果因为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在守约方向违约方送达书面通知，要求违约方对此等违约行为

立即采取措施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此等违约行为没有获得补救，守约方有权单方以书面通知方式终止本

协议，并追究违约方的违约责任。

7.5.4 若上交所就本协议项下的股份转让交易反馈了相关修改及/或补充意见，则各方应在收到上交所

相关意见后积极配合修改及/或补充相关条款或资料，若上交所的回复意见触及本次股份转让交易的实质

性条款且双方无法达成修改方案的，则本次股份转让终止。

（二）其他

本次协议转让不存在股价对赌、股份代持、保底保收益、超额收益分成、附回购条款以及其他利益分割

安排或者补充协议，不存在转让方及其关联人或其指定的第三方为受让方提供资金支持、融资担保或其他

类似安排。除了已披露协议转让相关信息外，不存在其他利益安排。

协议转让受让方的锁定期承诺：受让方钎镱私募基金管理（南京）有限公司（代表钎镱汇金1号私募证

券投资基金）承诺自标的股份过户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12个月内不会减持标的股份。

四、本次协议转让涉及的其他安排

1、本次协议转让方不存在减持受限的情形：包括但不限于存在破发、破净情形，或者最近三年未进行

现金分红、累计现金分红金额低于最近三年年均净利润30%等情况。

2、本次协议转让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涉及要约收购，亦不会对公司治理

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3、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事项已经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

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规定，就本次协议转让事项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具体内容

详见公司同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4、本次协议转让股份事项尚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协议转让过户手续。本次交易能否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上述

股东股份转让的进展情况持续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长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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